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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里，消费者将勺子探入一碗甜品中，果冻状的甜品只能勉强覆盖勺子尖，轻轻
一舀，甜品被挖下薄薄一层后，立刻露出平坦的餐具底部。镜头下移，原来，盛放甜品
的并不是碗，而更像是一个底部被加厚的碟子。近日，这样一段消费者吐槽餐具“内增
高”的视频引发热议。

对此，相关餐厅工作人员回应称，糖水的售价只有3元，(底那么厚)是为了装饰好看。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为餐具或包装加装“内增高”的做法并非个例，一些餐厅通过

使用加厚、垫高的餐具，让餐品看起来分量更足；部分商家通过在商品包装盒内加垫硬
纸壳、增大商品内层包装面积等方式，让商品看起来更“高大上”。

受访专家指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利用视觉误差误导消费者，会使其对商品实际
分量产生错误判断，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此类行为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还可能引发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危机。若任
其发展，会助长行业乱象，亟待加以规范。

商品
乱象何时休

7月25日中午，记者来
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餐厅。
这时正是饭点，餐厅里有几
桌客人正在用餐，包括两人
桌在内，几乎每张餐桌上都
有四五个用于盛放菜品的瓦
煲，不大的桌子被这些瓦煲
占据。

上菜后，记者将筷子竖
直插进一道菜里，发现菜品
的量并没有看上去那么
大。实际上，瓦煲中的菜品
仅能没过大约一个指节的
长度，约为这根筷子的十分
之一，而用筷子在瓦煲外面
进行比对，能看到瓦煲本身
的高度大约为筷子长度的
四分之一。

煲里煲外，怎么差这
么多？

记者观察发现，桌上的
瓦煲材质类似砂锅，具有一
定厚度，但敞口的形状更像
盘子，再加上下面垫了隔热
用的木板，盛放在里面的菜
品无形中被垫高一大截，这
才显得量大又丰盛。

“为什么这些盛菜的餐
具都那么厚？”记者询问一名
服务员。

“我们家的菜都是需要
带着这个(煲)放在火上进行
制作的。”这名服务员向记者
解释，“因为火的温度很高，
所以(容器)需要做厚一些。”

记者注意到，在某点评

软件上，该餐厅页面评论区
不乏菜量少的评价。上述服
务员也向记者坦言：确实有
不少顾客反映“菜量不大”的
问题。

商家通过选择具有一
定厚度的餐具让菜量显得
比实际量大的情况较为普
遍。记者在某评价软件上
以“菜量少”为关键字进行
搜索，可以搜到数量相当可
观的配图点评，“浅口+厚
底”的餐具成了常规操作，
部分配图中的餐具下还被
商家垫上了盘子、笼屉、木
板等物品。

有消费者直言：这是虚
假宣传。

加厚餐具 显得菜品更丰盛1

除了餐具之外，一些商
品的内包装也同样出现了

“内增高”现象。
“包装里塞什么硬纸壳，

又不是买纸盒”“薯片装不满
就算了，还多出一截塑料占
地方”“用这么厚的盒子装这
么少的东西，太离谱了”……
社交平台上，关于商品包装
的吐槽随处可见。

记者购买了几款受到消
费者集中吐槽的商品，发现
这些商品加装“内增高”的方
式可谓各显“神通”。

某品牌的盒装牛奶在
外包装盒内夹垫了硬纸盒，
打开牛奶箱后映入记者眼
帘的除了牛奶，还有夹在牛
奶中间、约两指厚的工字型

纸盒，盒子底部同样垫有纸
盒。记者抽出纸盒进行测
量，厚度为7厘米，而牛奶的
外包装盒的高度约为 24.5
厘米。

随后，记者分别计算了
牛奶外包装盒的容积和纸
盒的总体积，发现纸盒的体
积足足能占到牛奶包装盒
的一半。

对此，客服的解释是“纸
盒可以隔开牛奶，防止碰撞”

“这样提着送礼显得大气”。
某品牌旗下的桶装薯片

和袋装薯条情况类似，都是
直接在商品内包装设计上进
行加宽处理，盛放薯片的塑
料桶前后两端都加装了约半
个指节宽的塑料挡板。以薯

片作为测量标准，记者发现，
如果去掉前后两端的挡板，
一桶薯片能多放大约18片
薯片；而薯条盒的边缘则设
置了一圈约成年人小指宽的
塑料边框，这一设计让内包
装盒的长度从12厘米左右
增加到14厘米左右，宽度从
5厘米左右增加到7厘米左
右，内盒有效容积区域明显
缩小。

记者在多个平台咨询该
品牌客服，客服均称“产品设
计如此”，进一步询问则回答

“不清楚”。
“看着分量很足，打开一

看就那么点。感觉商家在糊
弄消费者。”来自山西的刘女
士评价道。

盒内塞盒 实际分量只有外表的一半2

记者注意到，在甜品餐具“内增高”风波之
后，涉事餐厅在第三方平台的团购套餐中为甜
品标明了90克的商品克重。一些存在“内增
高”的商品，也在包装上标明了商品净含量。

标明净含量就可以在外包装上随意“加
码”吗？

在受访专家看来，标注净含量的确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被认定为欺诈或误导的风险，
但并不能完全避免纠纷。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分析，有时消费者对商家标注的商
品净含量不一定有直观感受，如果通过商品包
装表现出来的分量明显超出其实际净含量，就
可能让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即
使商家标注了真实净含量，仍然可能对消费者
造成误导。

“这类行为实际上已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陈音江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
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
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为餐具或包
装加装“内增高”的行为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
识，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
律师分析：“包装的‘误导性’具有一定主观性，
现有国标对包装‘功能性’与‘欺骗性’的界定不
够细化，这导致执法尺度不一，而部分商家会以

‘工艺需要’等原因辩解，抽检覆盖又难以全面
触达中小商家及电商平台，为监管带来难度。”
她进一步解释，多数涉案商品单价较低，消费者
因时间成本不愿深究，还有部分消费者缺乏证
据意识，难以举证商家故意误导。

马丽红认为，规范此类行为需要构建“法律
完善、监管强化、行业自律、消费共治”的体系。
法律层面上，适时修订相关法规，明确禁止性情
形，细化欺诈认定标准；监管层面上，加大抽检频
次，重点监测易出现问题的品类，建立“包装合规
负面清单”，对多次违法商家实施信用惩戒；行业
协会可制定包装设计自律标准，引导企业采用“透
明化包装”“净含量可视化标注”；同时，加强消费
者教育，简化维权流程，推动全国及各地12315
平台与电商平台数据互通，实现投诉快速处理。

“最佳做法是‘合规标注+合理设计+透明
告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避免争议。”马丽红
说，如果包装被认定为“过度包装”或“误导性
设计”，可能被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整改。“毕
竟，消费者购买的是容器里的商品，而不是容
器本身。” （法治网 文丽娟 刘紫薇）

过度包装
涉嫌侵犯知情权和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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